
附件 2 

强制性国家标准统计分析方法 
 

一、标准资料及实施信息收集 

（一）标准资料收集 

1. 标准正式文本及编制说明； 

2. 该标准配套标准的最新情况； 

3. 所属领域的标准体系； 

4. 国际或发达国家（区域）的最新技术法规、标准； 

5. 推动标准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划、政策和标准文件，

如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6. 与标准实施相关的检测实验室、认证机构清单； 

7. 与标准实施相关的技术工艺材料清单。 

（二）标准实施信息收集 

1. 市场准入数据，如强制性产品认证、生产许可、备案； 

2. 监督执法数据，如国家或地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执法机

构的行政处罚； 

3. 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 

4. 认证机构的现场检查数据； 

5. 标准化试点单位实施标准的数据； 

6. 标准组织起草部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行业协会、统计分析点、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等组织的标



准宣贯数据，形成标准实施宣贯情况清单； 

7.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数据； 

8. 国际或国外政府、机构或企业反馈的标准实施数据。 

二、问卷调查 

面向企业等标准实施主体和消费者开展问卷调查，获取强制

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的第一手数据。 

（一）企业等标准实施主体问卷调查 

在问卷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设置实施成效（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方面的指标。 

研究确定有代表性的企业、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社会团体、

实施监督部门等实施主体，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面向企业

问卷调查时，调查对象应覆盖不同区域、不同类别、不同规模，

调查企业的数量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情况下不少于行业企

业总数的 10%或不少于 50 家企业，行业企业总量少于 50 家的全

部纳入问卷调查范围。 

（二）消费者问卷调查 

对于产品或服务类强制性国家标准，可同步开展消费者问卷

调查，收集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产品过程中对标准的了解情况。一

般情况下，调查消费者的数量应不少于 1000 人，调查方式可采用网

络调查、电话调查等。对于用户为非消费者的产品，比如个体防护

装备、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调查用户的数量应不少于 100 个。 

三、座谈调研 



针对标准适用性、协调性及实施制约因素等，与实施监督部

门、组织起草部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业协会、检测认证机

构、企业代表开展座谈，重点调研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标准所处领域、行业、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当

前行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标准适用范围的全面性

和匹配度； 

（2）标准总体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3）标准实施前后行业发展的变化，取得的主要成效； 

（4）未达标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制约因素； 

（5）标准体系建设及改进情况； 

（6）标准技术指标覆盖的全面性，技术要求的先进性、合理性； 

（7）与标准实施相关的配套标准情况； 

（8）与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的新制

定或修订情况； 

（9）对强化标准实施或更新升级标准的措施建议。 

四、数据分析 

针对标准实施信息收集、座谈调研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

充分考虑行业特点、领域特色和产业集群等情况，重点针对标准

的执行情况、达标情况、实施成效以及标准的适用性、协调性、

标准实施制约因素等开展分析。 

（一）定量分析 

重点围绕执行情况、达标情况以及实施成效等方面开展定量



分析。 

1.执行情况。主要通过座谈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执行

该标准的企业数量情况，可采用执行该标准的企业数量占受调查

企业数量的比例反映标准执行情况。 

2.达标情况。主要通过座谈调研、问卷调查、监督抽查等方

式获取满足该标准的企业（或产品）数量情况，可采用满足该标

准的企业（或产品）数量占调查企业（或产品）数量的比例反映

达标情况，也可直接采用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发布的监督抽查数据反映达标情况。 

3.实施成效。结合标准实施信息收集、座谈调研、问卷调查

获取的数据，针对具体指标，重点评估标准实施取得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将标准实施前数据和实施后的最新数据

作对比分析。 

（二）定性分析 

定性分析重点围绕标准的适用性、协调性、标准实施制约因

素等不易量化指标开展，识别标准在实施和技术内容方面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强化标准实施、更新升级标准、完善配套标准等方

面的意见建议。 

1.标准适用性方面。结合收集到的标准资料、标准实施信息

以及座谈调研、问卷调查获取的有关信息，重点识别标准适用范

围、技术内容、配套标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2.标准协调性方面。结合座谈调研、现场调研获取的有关信息，



重点分析该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产业政策、其他强制性

标准的协调性配套性情况，识别不协调不一致方面的问题。 

3.标准实施制约因素方面。梳理市场准入、监督执法、缺陷

产品召回、检测认证等方面数据，获取不达标的企业名单。通过

座谈调研、现场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识别导致企业或产品未

达标的主要原因和因素。 

五、数据质量控制 

为保证统计分析结果的质量，在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时，应

确保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时效性和安全性。 

（一）数据的代表性。样本数据应覆盖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等不同区域或者本地区内的主要产业集聚区。原则上应包括

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不同规模企业的数据，以及国企、民

企、外资企业等不同类型企业的数据。 

（二）数据的准确性。在数据收集、数据录入、数据分析全

过程中，应确保数据的准确无误，做到采集过程规范、数据来源

可追溯、录入已核对、报告已审核。 

（三）数据的时效性。原则上标准实施成效数据应为标准实

施以来的数据，包括上一自然年度的最新数据；来自不同企业的

数据应为同一年度的数据。 

（四）数据的安全性。应建立保障数据安全的制度机制，对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专门存储、安全通道传递，提高数据流动的安全性。 


